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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外卖骑手肇事
平台是否担责？

海口冯先生咨询：前不久，我被一名外卖骑手骑电动自
行车撞伤，目前已在医院做了手术。请问，对于这种情况，
我除了要求外卖骑手承担责任外，能否要求外卖平台也承
担赔偿责任？

解答：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责任承担主体，应根据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如果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属于劳动关系，或外卖骑
手与劳务派遣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被派遣到外卖平台工作，
那么外卖平台作为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依法应对外卖骑手
在履职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仅是合作关系，那么外卖
骑手需要自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小三”持有遗嘱
能否分割房产？

海口刘女士咨询：不久前，我朋友的丈夫因车祸离世，
办理后事过程中，一名自称和她丈夫存在婚外关系的女子
拿着一份遗嘱要求分割我朋友夫妻俩的共有住房。该女子
称遗嘱是我朋友丈夫亲笔写的，将房产赠与她。请问，她是
否有权分割房产？

解答：即便这份遗嘱确系你朋友丈夫生前亲笔所写，对
其效力也是可以质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
定，处理民事纠纷，应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适用习
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虽然你朋友
丈夫拥有遗嘱自由，但这一自由不得触碰法律的基本原则。
你朋友可拒绝对方要求分割房产的请求，必要时可提起诉
讼，要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货车挂靠运输公司
司机受伤谁来担责？

琼海蔡先生咨询：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受雇于王某从事
货物运输工作，而王某又将我驾驶的车辆挂靠在一家运输
公司名下。请问，如果我在工作中受伤，由谁来担责？

解答：由于挂靠往往都是没有资质的个人或组织挂靠有
资质的单位，而劳动者是挂靠方招聘并实际使用的，劳动者
属于挂靠方雇佣的员工，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合同关系。但
是，由于被挂靠方违法出借资质，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
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
伤问题的答复》规定，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
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是与挂靠单位之间
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
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

因此，你应认定为王某所挂靠运输公司的员工，并享受
相关的工伤待遇。

撸猫被抓伤
猫咖馆是否担责？

三亚罗女士咨询：我家附近有家猫咖馆，几个月前，我
去那里撸猫，刚坐下，一只猫就跳过来挠了我一爪子，导致
我的右腿被划伤出血。次日下午，我前往某医院就诊，在门
诊处理伤口后注射了疫苗，共支付医疗费1890元。请问，
我可以要求猫咖馆负担全部医疗费吗？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
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的，可不承担或减轻责任。

因此，饲养动物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赔偿医疗费等
合理费用；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

你在撸猫时被猫挠伤，并产生相应医疗费用，而猫咖馆
对所饲养猫咪未采取安全管理措施，致顾客受伤，应承担相
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撸猫过程中存在被
猫抓伤、咬伤的风险情况下，应避免故意激怒、挑衅猫，否则
也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你有权向猫咖馆
主张赔偿医疗费用。

（李成沿整理）

海口一村民清明祭扫烧毁他人数亩甘蔗地，钱赔了人被拘了，消防部门提醒——

祭扫应确认无残留火星后再离开
■本报记者 连蒙

“未燃尽的纸钱 、
鞭炮会残留火星，稍有
不慎便会引起‘飞火’，
一旦火借风势，便会引
发火灾。”4 月 1 日，海
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火
调技术处火调员杨云
谈及清明节前后的常
见火灾给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的损失时
表示：“春季风干物燥
且多风，气温回升且多
风天气频发，应注意避
免‘人祸’造成清明时
节‘火纷纷’。”

案例：因祭祀不当引发火灾
事故屡见不鲜

2023年 3月23日，琼海村民刘某某在祭
祀过程中燃烧纸钱，祭祀结束后，他在火源未
完全熄灭时便匆忙离开，导致遗留的火种引发
火灾烧毁一片林地，过火面积约为2400平方
米。消防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刘某某做出了行
政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祭祀不当导致的火灾
事故屡见不鲜，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还可能会面临处罚。

3月25日15时21分，北京市大兴区一男
子赵某某野外祭祀烧纸不慎引燃周边杂草，现
场火势发展迅猛，并向周边树林蔓延，火灾造
成过火面积1000平方米，消防救援人员扑救
30分钟才将明火扑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违法人员赵某某已被北京大兴警方
依法行政拘留13天并处罚款400元。

每年清明节前后，我省公安部门会结合节
点特征，深入开展安全祭扫宣传活动。民警还
会向群众讲解因纸火祭祀造成火灾事故的案
例及处罚情况，告诫大家坚决防止因烧纸、焚
香等行为引发火灾事故。

“烧纸钱、放鞭炮这一民俗由来已久，这不
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对先
人的缅怀，烧纸钱体现着生者对逝者的思念和
祝福，但随之而来的是火灾隐患风险上升，所
以我们也会通过多种举措，引导广大群众在尊
重传统习俗的同时，文明祭祀、环保祭祀，强化
防火意识。”文昌市公安局翁田派出所副所长
张成林介绍。

张成林表示，公安部门会在此期间积极
开展防火普法宣传，教育引导群众采取献花、
网上祭祀等新型文明祭扫方式，提示广大群

众扫墓祭祖时，提前清理周围可燃物，防止引

发火灾。

琼海一村民祭祀烧纸钱遗留火种致一片林地被烧毁

祭祀引发火灾情节严重或担刑责
■本报记者 黄君

律师说法：祭扫引发火灾，处罚依
据造成后果等多个因素来确定

因祭祀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将面临何种处
罚？对此，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瑾表示，祭祀
时引发火灾的处罚规定，主要依据火灾造成的后果以
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等多个
因素来确定。

“法律对于不同情节的过失犯罪有不同的处理原
则。”刘瑾介绍，在祭扫活动中，焚烧纸钱、燃放鞭炮是
常见的祭祀方式，但这些行为在天干物燥的春季极易
引发火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过失造成火灾，情节
严重的将构成失火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二款明确指出，过失犯放火、决水、爆炸以
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
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按照相关立案标准，过失引起火灾，若导致死亡
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
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造成十户以上家
庭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烧毁；造成森林火
灾，过火有林地面积二公顷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
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四公顷以上等情况，都
将被立案追诉。”刘瑾说。

失火罪和放火罪有何区别，如何认定？刘瑾介
绍，与失火罪不同，放火罪则是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
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
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只要实施了足以危害公共安
全的放火行为，即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放火
罪，依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一旦放火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
将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而如
果情节较轻，例如火灾造成的损失较小，且行为人能够
及时报警并积极参与灭火，那么根据同样的法律条款，
可能会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过失引起火灾且尚不构成犯罪的，可能会被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可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这个
规定为那些虽未构成刑事犯罪但确实存在过失的行
为人提供了相应的处罚依据。”刘瑾说。

记者走访：传统祭扫易引发火
灾事故

清明前后，人们会前往祖先墓地，铲除杂草、
添加新土，摆放供品，燃香祭奠，烧纸钱放鞭炮，
并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然而祭祀时的烧纸钱
放鞭炮行为，容易引发火灾事故，但大多数群众
依旧选择用这种方式进行祭祀。对此，记者走访
了海口、文昌、万宁等地的群众。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种祭祀方式的，这是
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方式，总不能到我们这就不
用了吧？”文昌市下良村村民阿霞告诉记者，燃香
烧纸是当地的祭祀习俗，但每次在祭祀前，他们
都会清理出一块空地用于烧纸钱，祭祀结束后也
会等到火苗完全熄灭才离去。“离开前我们还会
用水将其浇灭，以防着火。”阿霞说。

虽然很多人选择回乡用传统的方式祭祀祖
先，但记者发现，如今一些外出工作学习的群众，
已经开始选择线上的绿色祭祀方式。

“回去一趟太麻烦太折腾了，现在有个很火
的‘云祭祀’，就是在网上进行祭祀和哀悼，我今
年也准备在网上祭祀。”来自湖南的小伙小易告
诉记者，由于父母还在老家，可以去扫墓，他则选
择了新型的线上祭祀方式。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年轻一些的群众更能
接受和选择新型多样的祭祀方式。“我很多年没
回老家了，祭祀的时候我就在家楼下朝着老家的
方向烧点纸钱，或者去寺庙烧香，让祖先知道我
的心意就可以了。”家住海口市米铺路的王女士
说。

在海口市上学的大学生小天则表示，自己会
在网上进行点香和献花，以表哀思。“我们有些不
回家的同学也是在各种平台上进行线上祭祀。”
小天说。

尽管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接受“云祭扫”，
但老一辈人却未必对这种方式买账。家住外
地的老吴早早地就买了机票赶回万宁老家进
行扫墓。“一年也就这一次，肯定要回来扫墓，
给祖先烧纸钱的，不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老
吴说。

清明临近，我省迎来扫墓祭祀的高峰期。然而清明节期间天干物燥多风，每年因
祭祀中不当用火引发的草地、山林火灾不在少数。这些违法行为人轻则面临行

政处罚，重则承担刑事责任。本报记者梳理了近年来各地因祭祀而引发火灾的事故，走
访群众，采访律师和公安民警，剖析此类火灾事故背后的法律责任。

“钱也赔了，人被拘了，受灾村民望着烧
成灰烬的甘蔗地哭天喊地。”杨云谈及自己
去年作为专案组成员曾参与办理的一起因
清明节上坟放鞭炮引发火灾的案件时，仍记
忆犹新。

海口某村清明节仍保留着放鞭炮、烧纸
钱、点蜡烛的祭祀习惯。事发当天下午，正
在参加防火检查工作的杨云接到指挥中心
调派，前往该村某山支援火灾调查工作。

“报案人既是受害人，也是目击者之
一。”杨云介绍，当时受害人李某哭着描述，
他家农田和林地与后山的坟山相接，邻居王
某的扫墓点正好在李某家甘蔗地尽头。李
某称，当天听到邻居家扫墓点传来鞭炮声，
鞭炮声结束后不久，他家的甘蔗地便烧起来
了。

由于地处偏远，天气炎热，且伴有山风，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消防员到来，才把
火扑灭，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随后，消防、林业、森林公安等部门组成

火灾调查组，前来调查火灾原因。火调员由
终点倒推，采用“扇形法”寻找起火点。

“当天风很大，根据规律迎火面树枝残
损会严重，且迎火面的墓碑会被熏黑，背火
面恰恰相反。”杨云介绍，当天他们采用“蛇
形走位”，一边在灰烬里寻找细节，一边手绘
燃烧轨迹草图，经过反复实验验证，最终起
火点明确指向王某家一座坟的墓碑前未燃
尽的纸钱和鞭炮残痕。

最终，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和多名目击
者指认下，王某不得不承认其因“一时大意”
酿成了此次火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
四条规定，王某因过失引起火灾造成他人重
大经济损失，不仅赔偿了李某的损失，还受
到了拘留的处罚。

“按照我们当地风俗，上坟前放一挂鞭
炮，走时再放一挂。我当时着急搭车回家，鞭
炮燃尽后没有仔细检查残留火星，以至于酿
成大祸，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某懊悔地说。

消防部门：

清明祭扫要需做
到“人走火灭”

4月 2日，记者从省消防救
援总队了解到，今年3月份，全省
共发生火灾600起，其中，因烧
荒、野外生火引发的树林、草地
火灾 128 起，占火灾总起数的
21.3%，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清
明节的临近，群众扫墓祭祖活动
逐渐增多，焚香烧纸、燃放鞭炮
等传统习俗可能引发更多火灾
风险。

“为保护绿水青山，我们倡
议通过敬献鲜花、种植纪念树、
敬一杯酒，重温一次先烈事迹等
文明健康的方式来缅怀先烈、追
思先人。”杨云提醒，确需焚烧祭
品的，应选择空旷、远离草木茂
盛区域，远离居民区、高压电线、
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场所，并全程
专人看管火源，做到“人走火
灭”。居家祭扫时，香烛的烛台
应放置在固定且不易燃的器皿
内，远离窗帘、蚊帐等易燃物品，
祭祀结束后应及时清理余烬，确
认无残留火星后再离开。

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建英表示，清明时节风干
物燥，祭扫后容易因“飞火”引发
火灾。在法律责任方面分两种：
一种是民事责任，因祭祀引发火
灾导致他人财产损失或者公共
利益损失，当事人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因为火灾导致严重后果达
到立案标准，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

事情回顾：村民上坟燃放鞭炮引发火灾被拘


